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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参与是一种政府、公众协
同治理环境问题的方式，但其终究
不可能替代环保执法的主体作用。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调动起公众
积极性的同时，关键还需要强化环
保部门自身执法能力。

海南省海口市环境监察局叶道
海 告 诉 记 者 ，现 在 的 投 诉 渠 道 有

“12345”市政府热线、“12369”环保
举报热线、网站、微博、微信，还有信
件、上门直接投诉等多种方式。热
线有专人 24 小时值班负责，无节假
日之分，而且“12369”热线还有 7 个
工作日的办结时间限期。

其实不只是“12369”热线 24 小
时开通。叶道海说，他们的手机一
般都是 24 小时开机，因为夜间经常
接到噪音、大气污染等投诉，需要赶
到现场调查处理。他们科室平时不
但要负责热线接听、接待信访，还要
完成实地调查、回复反馈、汇总归档
等多项任务，“没办法，有了投诉纠
纷是一定要处理的，人手再不够也
要干。”

“人手不够”，这是记者走访白沙、海
口、文昌、临高等市县环保部门听到次数
最多的一句话。环保部门存在的执法力
量不足、部门分割等现实问题在群众举
报环境投诉纠 纷 案 件 办 理 过程中显而
易见。

羊忠锋介绍，白沙县国土环境资源
执法监察大队有 10 个编制，但实际上一
线执法人员只有 6 人，执法办案感到吃
力。白沙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在查处南大
洋酒精厂私设暗管偷排案的过程中，就
曾向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汇报，直言

“由于我局技术人员较少，技术力量薄
弱，恳请省厅派专员指导帮助我县制定
处置方案及应急预案等材料，以便采取

有效措施，尽快整改到位。”
在一些部门分割的问题上，由于环

保、城管、公安等部门执法范围不一，有
时甚至会出现同一个污染事件，不同的
环节还要“分段”管理的情况。而且，这
些部门往往都开设举报热线，普通民众
搞不清楚，打了电话还要转送交接，所以
给人以“踢皮球”的印象。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有关负责人
认为，要解决环保执法力量不足、部门分
割的问题，可以合理调整分工、整合公共
服务资源；不断规范投诉件受理和处理
程序，充分发挥“12369”环保举报热线和
微信举报受理平台的作用；支持图片、语
音、视频等举报功能，畅通公众表达渠

道，限期办理群众举报投诉的环
境问题等都是完善的方向。

民众的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
以后，环保执法如何积极回应？
如何亮出“牙齿”，是否能够满足
公众对环保执法的期待？在每一
个群众电话、每一份网上举报、每
一声微博微信诉求的环境投诉纠
纷中，这些问题都紧随其后，逼着
环保部门不得不正视。眼睛雪亮
的公众参与加上力度强、敢于动
真碰硬的环保执法，新环保法才
能真正成为“长着牙齿”的法律，
公众参与监督环境也才能真正起
到作用。

公众参与更需环保部门给力
李拉 周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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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1日，《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正式实
施，其主旨就在于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
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畅通参与渠
道，规范引导公众依法、有序、理性参与。

出于对自己环境权益的保护，目前，公众已由过去
的“要我参与”变为“我要参与”。依法维护自己的环境
权益，是公众应有的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一
些人以环境问题为借口，发泄对拆迁、补偿不到位等问
题不满的情况。

那么，公众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参与监督环境保护
的权利？环境执法部门如何积极回应？记者在海南省
实地调查采访的这两件群众举报污染案件从最初举报
到最后立案被查，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是公共治理问题，政府督查和执法不可取代，公
众参与和监督同样不可或缺，只有两者结合起来，环境
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编者按

事件： 大米村边有条“酱油河”，影响5个村庄村民生活

9 月的一天，卢仲威（化名）收工
回来吃过午饭后，休息了一会，就走
到村旁河沟边“看水”去了。他是海
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大米村
委会 4 组的村民，从他家出去，往村口
方向走一段两三百米长的水泥下坡
路，往左拐个小弯，便是村旁的河沟。

这条河沟是珠碧江的一条支流，
村民称之为“小河”或“河沟”，两岸种
有橡胶、木薯、竹子等作物。水清澈
的时候，村民们会用河水灌溉菜地、
浣洗衣物或是畜禽饮水。卢仲威每
天“看水”，主要是看河水有没有被污
染，因为在河流上游的四五公里处有
1 家酒精厂——白沙南大洋实业有限
公司木棉酒精厂，这家酒精厂生产时
产生的恶臭气味和废水污染问题，困
扰附近村民长达 7年时间。

据了解，南大洋酒精厂于 2008年
6月底开始试投产，按照设计生产规模，
工厂年处理糖蜜 4.2万吨，年生产食用

普通级酒精 1 万吨。因受原料供应季节
性限制，酒精厂不是全年生产，生产时间一
般集中在年底和次年年初的几个月。

虽然酒精厂并非全年 365 天生产，
但只要工厂的机器一有动静、厂区一冒
出浓烟，大米村委会 4 组的村民们就觉
得“又要遭殃了”。

“河沟被酒精厂污水污染后，谁还敢
用来洗衣洗菜？”卢仲威说，河沟水有一
部分被引流到绕村水渠中，只要河沟水
变黑，水渠里的水也会像酱油一样无法
使用。还有村民说，家里小孩有时半夜
被酒精厂传出的刺鼻味道熏醒后，就不
停哭闹，整宿不睡觉。

记者走访发现，酒精厂环境违法影
响的不只是大米村委会 4 组的村民，沿
着河沟上游到下游，河水依次流经石皮
村、大石村、大米村4组、新建村、新桥村共5
个村庄。附近村民们说，由于酒精厂位于
上游，只要工厂一排放污水，沿河5个村庄
村民的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投诉： 理性解决问题，村民联名投诉举报

酒精厂产生的污水和恶臭气味让
村民苦不堪言。记者了解到，2008 年
11 月，村民们曾联名向白沙县环保部
门举报此事。接报受理后，白沙县国
土环境资源监察大队执法人员从白沙
县城牙叉镇赶到邦溪镇调查，当时村里
的十几名村民也被召集到酒精厂现场说
明情况。经查，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向
酒精厂发出整改通知，责令其整改。

卢仲威回忆，经查处后酒精厂的确
停了一段时间，但这只是“短暂的安宁”，
没过多久，酒精厂又重新开工生产。

2009 年春节，大米村 4 组在外打
工的年轻人李文益（化名）回家过年，
他觉得整个村子笼罩在一种“小叶桉
放在水里泡过的难闻味道”里，而且小
时候经常下去游泳的河沟也变得又黑
又臭。那个春节，他过得很糟心。

过完年，李文益立即写了一封“致
环 保 局 的 信 ”，并 在 环 境 保 护 部

“12369”网上举报平台进行了投诉。
当时他在信中写到：“现在小河里

只有浑浊的污水，河面上还漂浮着白
色泡沫和死鱼，整个村子都笼罩在臭
味当中……牛年应该是牛气冲天的，
可在每个村民心里却是臭气冲天。目
前（酒精厂）已严重污染了小河下游 5
个村庄上千名村民的生活用水，村民
们是看在眼里闷在心里。”

“写了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
不写一定没用。”李文益说。大概两个月
后，他的投诉信件被转到了白沙县国土
环境资源局，酒精厂污染问题再次引起
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的重视。

其实从2008年起，大米村4组村民就
已经和酒精厂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较量”。

“虽然感到无奈和愤怒，但村民们没
有去和酒精厂闹。”大米村 4 组组长陆学
展说，面对酒精厂的恶臭气味和偷排废
水，村民们选择的方式是只要发现有污
染，就投诉举报到镇政府、县政府或县环
保部门。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有关负责人
表示，投诉举报环境违法行为、反映环境
保护情况不仅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理性方
式，更是一种参与、监督环境保护的合法
权利。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环境
信访办法》中就明确规定，环保行政主管
部门要维护和保障广大群众的合法环境
权益。

“这其实是一种权益意识，当你发现
环境污染行为的线索，是否第一反应是
向环保部门提供、是否关注身边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等，这些行为往往
会推进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海南省生
态环境保护厅有关负责人认为，无论是
从法理上讲，还是从国际经验看，公众参
与都是环境保护不可或缺的要素。

查处： 及时提供线索，环保执法部门立即查处

同样通过投诉举报来捍卫自己合法
环境权益的，还有海南省文昌市昌洒镇
昌洒村委会栋头村的村民何仕（化名）。

去年，昌洒镇 昌 洒 车 站 后 面 冒 出
了 一 家 无 证 养 殖 场 ，何仕和栋头村十
余户村民就住在距离养猪场不到 200 米
的地方。

“关门关窗都挡不住臭味，特别是起
风的时候，连吃饭的胃口都没了。”家门
口就是猪圈，何仕觉得实在忍受不了。

9 月 11 日，记者来到这家养殖场，看
到用铁棚搭起的三排简易房里圈养了
400 多头猪，里面猪粪遍地、苍蝇横飞，
阵阵恶臭让人捂鼻想跑，而在猪场靠近
农田的一侧，四五个污水排放口正向一
个大坑直接排放污水和粪便。

何仕找到昌洒镇政府进行举报，昌
洒镇政府派人到现场进行调查和协调，
希望养猪场能够将猪尽快卖掉或者搬
迁，但协调不下，镇政府只能将情况反映
给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经过调查核实群众举报内容，这家
养殖场涉嫌违反环保‘三同时’和‘排污
许可’的违法行为。”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
执法监察大队队长潘家蔚说，文昌市国土
环境资源局今年8 月 6 日下达了《行政处
罚决定书》，责令养殖场立即停止生产，

限期补办排污许可证，并处以 5 万元罚
款，但因养殖场未履行相关处罚决定，现
已将案件移交文昌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了解到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对案
件的查处进展后，何仕稍稍松了一口气。

然而，大米村 4 组村民和酒精厂之
间的“较量”却没有这么简单。据白沙县
国土环境资源局副局长羊忠锋介绍，酒
精厂是县环保巡查重点排污企业，屡遭
群众投诉、反映强烈，仅是近两年，酒精
厂因环境违法行为就多次受罚。2013
年~2014 年，厂子就因私设暗管偷排废
水受到 3 次行政处罚；2014 年，因超标排
放废水受到行政处罚。

对于白沙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多次的
处罚和整改要求，酒精厂执行起来全都
打了折扣，屡罚屡犯，剧情并没有按照环
保部门和村民们期望的方向进行。

酒精厂看起来似乎“我行我素”，但
大米村 4 组的村民也“不轻言放弃”，举报
投诉是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在这几年
里，村民卢仲威就没少打投诉电话，特别是
在工厂集中生产的时间段，他手机通话记
录里就频繁出现白沙县国土环境资源
局、环保投诉热线“12369”等号码。

“今年正月的一天，我看到河沟里的
水泛着黑色，还冒着白色泡沫，闻到的味

道非常刺鼻。”卢仲威说，今年 2 月 13
日，他发现河沟又变成了“酱油沟”，他
猜测应该是酒精厂又向外排放污水，
于是立即拨打电话进行举报。

白沙县国土环境资源局组织执法
人员第一时间赶到酒精厂。在现场，
酸臭难闻的气味弥漫在四周空气中，
一个露天的泥坑里装有满满一池墨黑
色的酒精废液，池里漂浮着树枝、木
棍、塑料瓶等杂物，而且酒精废液池并
无任何防雨防渗措施，池子水位线周
边的土壤也被染成了黑色。

执法人员调查后，发现酒精厂酒
精废液浓缩罐私设活动开口并用软管
连接向外抽取浓缩液。酒精厂经理李
宗洲解释，私设活动开口向外抽取浓缩
液，是用于有机肥料实验，“由于工人疏
忽未做好防护措施，才导致浓缩液向外
排放，造成环境污染”。不管理由是什
么，厂子存在明显的环境违法行为。

“在这次事故中，村民的及时举报
对于我们防止污染扩大和调查取证非
常关键。”白沙县国土环境资源执法
监察大队队长韦林说，他们当场就给
酒精厂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
求立即拆除私设的暗管及消除一切污
染环境隐患，并进行立案查处。

思考： 环境执法不可取代，公众参与不可或缺

在海南省，近年来群众投诉环境问
题的案件并不在少数。

从今年 3 月起，海南省生态环境保
护厅联合各市县政府和相关部门开展“环
境保护大检查工作”，对突出的环境问题进
行查处和集中整治。其中，群众举报环境
投诉纠纷等突出环境问题，截至今年10月
底，全省已累计受理环境违法投诉 4959
件，办结 4935 件，办结率 99.5%。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的有关负责
人认为，群众对案件的持续关注，围观污
染问题，并通过“大胆发声”、举报投诉属
实情况的方式向污染宣战，从而在“全民
关注”的氛围中监督企业规范排污，也倒
逼各级环保部门监管发力，使一线执法
人员规范执法行为，推动环境执法落实。

这就意味着，投诉电话绝不是打完
就完，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更需要群众
的持续参与和监督。

文昌市昌洒养殖场污染环境案已经
移交公安部门，但何仕依旧关心养殖场
的问题，不定期向镇政府和市环保部门
咨询后续处理情况。

“养殖场老板已经承诺近期不再进
新猪苗，10 月卖完所有的猪后就彻底不
养了。”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执法监察大
队来到栋头村跟踪调查养殖场情况，执
法人员向何仕和村民反馈最新进展，并
请村民一起监督。

在白沙县国土环境资源局调查酒精
厂污染事件中，卢仲威见证了执法人员
的办案过程，当时他们在相关流域内设
置一号桥、二号桥、大米村 4 组等 5 个监
测点位进行取样检测，对污染团进行实
时监控，这让他和村民们觉得“环保部门
真的是下力气在查处”。

事实上，大米村 4 组村民的举报投
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案件的查
处。

4 月中旬，在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组织开展的“打击典型水环境违法行
为专项行动”中，这一案件被列为挂牌督
办的典型案件；5 月，白沙县国土环境资
源局对酒精厂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和

《停产整治决定书》，责令停产整治；6 月
9 日，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监察总队到

现场督办此案；9 月 2 日，按照新《环境
保护法》及配套办法，白沙县国土环境
资源局将案件移送公安部门处理，公
安部门依法可对相关环境违法人员实
施行政拘留。

“从 2 月查处到现在，这水没有再
变黑了，清多了。如果酒精厂再污染，
那我们一定会再投诉。”9 月 9 日，在大
米村 4 组，卢仲威带着记者一边往河沟
上游方向走一边说。这天恰逢是白露，
小雨斜飘着落在三四米见宽的河面上，
风吹过来，河沟两侧的橡胶林沙沙作
响，风里都是空气自然的味道。

在酒精厂私 设 暗 管 偷 排 这 个 典
型 案 件 中 ，海 南 省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厅
有关负责人认为，群众的投诉举报不
仅有利于发 现 污 染 线 索 ，推 动 个 案
的 解 决 ，更 能 让 政 府 听 到 公 众 的 诉
求 ，也 能 成 为 环 保 执 法 的 有 力 后
援 。 环 境 污 染 和 生 态 破 坏 是 公 共
治 理 问 题 ，政 府 的 督查和执法不可
取代，但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同样不可
或缺。

◆本报见习记者李拉
通讯员周晓梦

接到村民举报后，白沙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对南大洋酒精厂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立案查处。图为企业派人清理并堵住渗漏
酒精废液源头。 白沙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供图

大米村 4 组村民的举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图为人们从河沟里
往外抽取酒精废液。 白沙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供图


